中关村科技园区
企业改制上市资助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动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改制上市工作，促进园区企业利用证券市场规范运作和发展，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关村管委会）设立企业改制上市资助资金。为加强对该资金的管理，根据《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专项资金（市级统筹部分）使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中科园发〔2006〕15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企业改制上市资助资金从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专项资金中列支。用于支持企业在改制上市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
第三条 中关村管委会委托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改制上市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服务中心）作为本办法的实施机构，具体负责组织宣传培训、企业改制辅导、受理企业改制上市资助资金申请等工作。

第四条 园区企业在改制上市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申请资助：

（一）凡申请成为中关村科技园区改制上市重点培育计划的企业，已由专业机构辅导下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

（二）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已进入股份报价转让系统挂牌。
（三）园区企业及与园区企业相应的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已与具有境内外证券市场保荐资质的证券公司签署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相关协议，且其相关申请已被有关主管部门受理。

第二章 资助的条件和标准

第五条 申请改制资助的企业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中关村科技园区内注册的高新技术企业;

（二）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会成员；

（三）由服务机构组织进行改制辅导;

（四）与中介机构签订改制顾问协议;

（五）已从工商部门取得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营业执照。

第六条 申请进入股份报价转让系统挂牌资助的企业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中关村科技园区内注册的高新技术企业;

（二）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会成员；

（三）企业与具有保荐资质的证券公司签订辅导协议，以及与其他中介机构签定相应服务协议；

（四）取得中国证券业协会出具的同意企业进入代办转让系统的备案文件。

第七条 申请上市资助的企业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中关村科技园区内注册的高新技术企业;

（二）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会成员；

（三）企业及与之相应的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已与具有境内外证券市场保荐资质的证券公司签订辅导协议、保荐协议和承销协议；

（四）首次公开发行和上市的相关申请已被有关主管部门受理。

第八条 企业改制上市资助金额应依据下列标准：

（一）企业改制资助：每家企业支持20万元。

（二）进入股份报价转让系统挂牌资助：每家企业支持50万元。

（三）境内上市资助：企业向中国证监会提交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申请并取得《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后，每家企业支持200万元。

（四）境外上市资助：企业与券商签定有关上市协议，且其有关上市申请已被境外证券交易所受理后，每家企业支持200万元。

第九条 每家企业在改制上市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可以分别申请相应的资助。每家企业每项资助只能享受一次。

第十条 进行企业改制、在股份报价转让系统挂牌及在境内外证券市场上市的企业，应当在有关工作完成的半年内向服务中心提出资助申请。

第十一条 进行企业改制、在股份报价转让系统挂牌及在境内外证券市场上市的企业，一年内申报园区其他公共政策支持时，同等条件下优先给予支持。

第三章 改制上市重点培育计划企业的申请程序

第十二条 凡是有改制或上市（含代办报价转让系统）意向的园区企业，可从www.tzzgc.org.cn上下载相关文件，并填写《改制上市重点培育计划企业登记表》一式两份，向服务中心提出报名申请。

第十三条 服务中心定期将企业报名登记情况汇总后报送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并通过“投资中关村”网站向社会进行公示。

第四章 资助资金的申请程序

第十四条 申请改制上市资助的企业应填写相关资助申请表。企业可从www.zgc.gov.cn及www.tzzgc.org.cn上下载相关申请表格。

第十五条 申请改制资助的企业应向服务中心提交下列材料：

（一）股份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二）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

（三）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会成员证明文件；

（四）与证券公司签订的改制顾问协议复印件。
以上所提交材料是复印件的需加盖企业公章。

第十六条 申请进入股份报价转让系统挂牌资助的企业应向服务中心提交下列材料：

（一）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二）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会成员证明文件； 

（三）中国证券业协会出具的同意企业进入股份报价转让系统的备案文件。

以上所提交材料是复印件的需加盖企业公章。

第十七条 申请上市资助的企业应向服务中心提交下列材料：

（一）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二）企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

（三）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会成员证明文件；

（四）园区企业及与园区企业相应的境外特殊目的公司与证券公司签订的有关协议复印件；

（五）有关主管部门出具的已受理或批准企业有关发行和上市申请的通知书、备案文件等证明材料。

以上所提交材料是复印件的需加盖企业公章。

第十八条 服务中心审核企业上报的有关文件材料，如无异议则出具审核意见，报送中关村管委会。中关村管委会审核通过并公示后，办理相关资金拨付手续。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享受本办法资金支持的企业，定期向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报告有关支持资金使用和企业发展的情况。
第二十条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没有认真履行职责，在受理、管理和监督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中关村管委会将依法追究其责任。

第二十一条 申请改制上市资助的企业应当据实报送有关材料，对于编制虚假材料骗取专项资金的，中关村管委会和服务中心将追回有关资金，并取消其培育资格。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2006年7月1日以后完成本办法规定的有关改制上市行为、尚未享受相关资助的企业，可依据本办法申请有关资金支持。原《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改制上市资助资金管理办法》（中科园发〔2006〕12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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